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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三贾均市”是唐代政府评估市场物价、规范市场秩序的基本准则，它源于汉代每月对
市场货物定期评估的“月平”制度。具体说来，唐代市司每旬要定期对市场上的商品进行评估，并按照质
量好坏定为上、中、下三种价格。在此基础上，市司制定市估文簿，并报送州郡仓曹及尚书户部备案，作
为官方平赃定罪、官民之间和市与和籴交易以及赋税折纳的依据。这种每隔十天的物价评估，不仅在两
宋社会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运用，而且在明清的物价评定与奏报中也能看到些许类似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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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贾均市”是唐代政府评估市场物价、规范市场秩序的基本准则。《唐六典》卷 20《太府寺》
载: “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 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
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注曰: “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①即言市场上交易的
各种商品，按照同类货物质量高低的情况划分为精、次、粗三等，并依次相应地规定为上、中、下三种
价格，正所谓“贾有上、中、下之差”，②以此来均平物价，调控市场。有关“三贾均市”的制定、运行
及作用，国内外学者如仁井田陞、池田温、王仲荦、张泽咸、卢向前、李锦绣、李维才等，都有较为深入
的研究。③笔者在研读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物价材料时，发现“三贾均市”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如“三贾”的渊源、制作、影响以及与“三贾”密切相关的“时估”、“中估”等问题，对于透视中国古代
的市场管理及物价调控具有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敦煌吐鲁番所见“时估”材料的基础
上，拟对唐代的“三贾均市”及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三贾均市”的渊源

物价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秩序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对市场上交易货物的价格
进行评估定价。《周礼》卷 15《质人》载: “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东汉郑玄
注曰: “成，平也。会者平物贾而来，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异，四时食物。”唐孔颖达疏云:
“会谓古人会聚买卖，止为平物而来。质人主为平定之，则有常估，不得妄为贵贱也。”④按照郑玄和
孔颖达的解释，质人即为专门评定市场交易货物及奴婢、牛马买卖价格的官员。为保证交易物品价
格的公道与合理，《周礼》还规定: “听买卖以质剂”、“以质剂结信而止讼”、“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
以质，小市以剂”。其中“质剂”，郑司农( 郑众) “谓市中平贾，今时月平是也。”又曰“质剂，月平贾
也。质，大贾。剂，小贾。”⑤按质剂，本为交易契约( 买卖合同) ，郑众解释为“市中平贾”、“月平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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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有误，但至少表明东汉时官府已通过“月平”之制来调控市场物价。
郑众所说的“市中平贾”，即“月平”之制，清人孙诒让解释说: “月平者，汉时市价，盖每月平定

贵贱，若今时朔望为长落也。”⑥换言之，汉代的市场管理中，每月均要对市场上的货物进行评估，从
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价格。因每月物价要定期评定一次，故谓之“月平”。至王莽改制时，又规定
春、夏、秋、冬四季的“中月”评定一次物价。《汉书·食货志》载: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
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讐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
钱，万物卬贵，过平一线，则以平贾卖与民，乃贾氐( 低) 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
庾者。⑦

这里“中月”之“中”，颜师古注“中读曰仲”，应是，《资治通鉴》即作“仲月”;“平贾”，或作“评
贾”，即官府评判、裁定的物价。⑧具体来说，汉代各级地方政府在每个季度的仲月( 即第二个月) 对
市场上的实有货物进行一次价格评估，并按照质量好坏定出上、中、下三种价格。在此基础上，制定
出各种物品的“本贾”，作为官方平抑物价的依据。⑨又《晋书·石勒载记》载: “因此令公私行钱，而
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
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⑩这里“公绢”有中绢、下绢之分，自是按照绢帛
的质地而定，依例也应有上绢。同一品种的公绢，尽管官价、私价相差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官、私
价格都是按照公绢的等级差别和质地水平来确定的。因此，单就公绢的定价而言，后赵政权无疑继
承了汉代“为物上中下之贾”的“平贾”制度。瑏瑡

汉代定期评价物价的“月平”之制，在唐代社会中仍能看到些许痕迹。《新唐书·食货二》载:
“税物估价，宜视月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瑏瑢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论两税之
弊须有厘革”云: “所定税物估价，合依当处月平。百姓输纳之时，累经州县简阅，事或涉于奸冒，过
则不在户人，重重剥徵，理甚无谓。”瑏瑣即言两税的征纳，应参照本处当地的“月平”估价折算钱物。
贞元八年( 792) ，陆贽在一份奏疏中提到: “据市司月估，斗粜三十七钱。”胡三省注曰: “今之市令
司，亦月具物价低昂之数以闻于上。”瑏瑤这说明“月估”是市司对当月物品价值的总体评估，因而就性
质而言，它与汉代市司“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的平贾制度相同。

与前代相比，唐代对市场物价的评估与管理更加规范和严格。比如汉代的“月平”，虽然在唐
代仍能看到些许痕迹，但已完全被“旬估”所取代。所谓“旬估”者，即每隔十天对市场物价评估一
次。正如《唐律》所言: “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其赃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绢之价。”瑏瑥大
中六年七月，宣宗诏敕: “犯赃人平赃，据律以当时物价上旬估。请取所犯之处，其月内上旬时估平
之。”瑏瑦据“上旬时估”及大谷文书所见的“中旬时估”，瑏瑧依例自然也有“下旬时估”。换言之，每月的
上旬、中旬和下旬，唐代官府( 市司) 都要定期对市场上的物品价进行评估，并按照质量好坏定为
上、中、下三种价格。正如仁井田陞所言: “在市上，要在每个摆着交易货物的地方( 可能是店铺) ，
竖起标帜( 可能是招牌) ，上面写出同业( 行) 名。而且，在市上，每月每十天还要估定一次交易货品
的价格，定出上、中、下三等的时价。”瑏瑨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好的协调供求关系，更加准确、
及时地反映市场物价的变化。

二、“三贾均市”的制作

唐代定期对市场上的同类物品评定为上、中、下三种价格，这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多有反映。
如四川图书馆藏《唐沙州某寺时价簿口马行时沽》第 4 行: “上蕃丁婢壹口，直钱叁拾阡文，次贰拾
伍阡文，下贰拾阡文”。又第 6 行: “上家生细敦父马壹匹，直柒拾阡文，次陆拾阡文，( 下缺) ”。瑏瑩按
照朱雷先生的理解，沙州市场中从事奴婢和马匹交易的行业为口马行。在口马行中，成丁的少数民
族婢女被划分为上、次、下三个等级，依次标价为 30000 文、25000 文和 20000 文。同样，私家蓄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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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敦父马”价格，虽然略有残缺，但依然可以看出是按照上、次、下三种等级来定价的。
西州市场上汇聚的各种商品，同样是按照同类货物的等级来估价的。这在《唐天宝二年( 743)

交河郡市估案》( 以下简称《市估案》) 中有明确体现，有关学者如仁井田陞、池田温、王仲荦、李锦绣
等已有揭示，此处仅列简表( 表 1) ，以作说明。

表 1 《市估案》所见诸行物品三价表

物品 诸行 上直钱 次直钱 下直钱 文书编号 出处

常州布壹端 □布行 500 文 490 文 480 文 3044 + 3048 集成 /2 /11 － 12

乾蒲萄壹胜 菓子行 17 文 16 文 15 文 3054 集成 /2 /13

小绵壹屯 綵帛行 190 文 180 文 170 文 3060 集成 /2 /14

釜壹口叁斗盛 铛釜行 800 文 700 文 600 文 3070 + 3064 集成 /2 /15 － 16

白麺壹斗 米麺行 38 文 37 文 36 文 3072 集成 /2 /16

蔓青子壹胜 菜子行 20 文 16 文 15 文 3085 集成 /2 /20

大练壹疋 帛练行 470 文 460 文 450 3097 集成 /2 /24

兖壹口叁石 凡器行 160 文 150 文 140 文 唐研究论文选集 /130

说明: 1．根据池田温的复原，《市估案》( A) 第 3 行有“谷麦行”、第 17 行有“□□行”、第 317 行有“□□行”;此
外，《市估案》( B) 中还有“□□行”和“□□行”。上述诸行因残缺严重，信息有限，故不列入。详细情况
参见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第 126 － 142 页。
2．上表“出处”一栏中，“集成”指《大谷文书集成》，其后阿拉伯数字分别表示卷数和页码。如“集成 /2 /
13”表示《大谷文书集成》第 2 卷，第 13 页。

需要指出的是，《市估案》所见的货物非常广泛，计有绢帛、布匹、衣物、米面、器物、香料、药物、
牲畜、果实等类，大体以行为单位，依次对行内物品按其等级标出上直、次直和下直三种价目。大谷
3786《西州用练买牛簿》第 9 行: “已上壹拾壹头，上等，都督判，头别减壹疋取印。”又第 24 行: “已
上壹拾壹头，下等，都督注，准前减取印。”瑐瑠这里“上等”、“下等”即“上等牛”和“下等牛”，它们的价
格依例应有明显差别。大谷 8067《唐天宝十四载逃户关系文书》( 图版一六) 第 1 － 2 行: 瑐瑡

1 襆头肆，次，各估拾贰文。鞋叁，下，各估壹拾文
2 靺肆，下，各估壹拾文。被袋壹，下，估□

上述四种物品( 襆头、鞋、靺和被袋) 中，各有“次”、“下”的等级标注及对应估价，大体与《唐
律》所言“三等估”相合。又大谷文书 3051 + 3057 + 3080《物价文书》( 图版二一) 载: 瑐瑢

1 次绵壹尺，上直钱肆拾贰文，次肆拾文，下叁拾捌文。
2 粗绵壹尺，上直钱叁拾柒文，次叁拾伍文，下叁拾文。
3 细緤壹尺，上直钱肆拾伍文，次肆拾肆文，下肆拾叁文。
4 次緤壹尺，上直钱叁拾文，次贰拾伍文，下贰拾文。
5 粗緤壹尺，上直钱拾壹文，次壹拾文，下

可见，唐代西州市场中，绵和緤就其质量而言有细、次、粗三等，每等又有上、次、下三种价格，
因而对于同类物品绵和緤而言事实上形成了三等九价。日本《令义解》关市令“每肆立标”条:
“凡市，每肆立标，题行名，市司准货物时价，为三等。十日为一簿，在市案记，季别各申本司。”其中
“三等”，其下注曰: “谓准货物时价者，凡物各有上、中、下三品，即其价值，亦物别各有上中下三等，
故总有九等沽价，即下条云准中沽价，文云准货物价，即知据市廛交关之价，官不别立沽价法也。”瑐瑣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据此指出，市场上的货物并不限于分为三等，三等中各有上、中、下价格，每种货
物就都有九等价格。瑐瑤同样的材料还见于羽田氏藏 829 号《市估案》中: “细鞋壹量，上直钱柒拾文，
次陆拾文，下伍拾文; 次鞋壹量，上直钱伍拾伍文，次伍拾文，下肆拾伍文。”瑐瑥这里细鞋、次鞋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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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下三种价格，至于粗鞋的三种估价虽然已残，但不难推知此鞋有细、次、粗三等，每等又有上、
次、下三价，从而形成了九种价格。

如果将“细”等同于“精”，那么标识质量水平的细、次、粗三种等级，无疑与《唐六典》描述的
“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若相契合。参照《令义解》对“三等”的解释: “为三等者，假如一
旬沽价上市一端或钱三百，或三百五十，或四百，即依中沽三百五十立沽价法，其余中下二品，亦依
中沽当定，故云为三等也。”瑐瑦不难得知，唐代律令规定的上贾、中贾和下贾，其实是精( 细) 、次、粗三
等物各自中估价的描述。

由此看来，唐代在评定物价时，通常将所估物品区分为三等，并制定出相应的三种价格。但对
于一些特殊商品，划分为三等还远远不够，似乎还要兼顾其产地、原料、色泽等信息，并据此定出九
种价格。宋乾道八年( 1172) 十一月六日诏: “诸路没官田产、屋宇并营田，已降旨，令常平司开具三
等九则价钱。”瑐瑧诏令要求诸路常平司对没官田产、宅第“开具三等九则价钱”，这说明唐代“三贾均
市”中出现的三等九价，不仅在在西州市场上广泛推行，而且在中原内地的市场交易中可能亦有适
用。

那么，唐代评定物价的“三贾”是如何制作的呢? 《天圣令》复原《唐令》云: “诸市，每肆各标行
名，市司每行准货物时价为三等，十日为一簿，在市案记，季别各申本司。诸官与私交关，以物为价
者，准中估价，即悬平赃物者亦如之。”瑐瑨按照《关市令》的规定，市司每旬要对市场上的货物评估一
次，定为上、中、下三等，并制成文簿，呈报上级官府备案。市司的职责，据《旧唐书·职官二》“其二
十五曰市廛不扰，奸滥不作，为市司之最”，瑐瑩可知主要负责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打击奸滑、欺诈及
伪滥等不法行为。《唐律》第 419 条“市司评物价不平”云: “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
论，入己者以盗论。其为罪人平赃不实，致罪有出入者，以出入人罪论。”瑑瑠表明市司主持市场物价
的评定。这在吐鲁番文书所见的市司牒状中多有反映( 参见表 2) 。

表 2 吐鲁番文书所见市司牒状表

市司牒 /状 事由 呈报机构 文书编号 材料出处

市司状 为七月中旬时估事 仓曹( 参军) 大谷 1011( 图一九) 大谷文书集成 /1 /3

市司牒 为时估事 郡仓曹司 大谷 3159( 图二五) 大谷文书集成 /2 /35

市司牒 为时估事 郡仓曹司 大谷 3160( 图二五) 大谷文书集成 /2 /35

市司牒 为柴估事 仓曹( ?) 大谷 4921( 图二二) 大谷文书集成 /3 /66

市司牒 为酱估直银钱事 仓曹( ?) 大谷 1422( 图一一) 大谷文书集成 /1 /57

市司牒 为报酱估事 仓曹 大谷 1032( 图一○) 大谷文书集成 /1 /6

市司状 为报米估事 户曹 64TAM29: 111 /8( a) 吐鲁番出土文书 /7 /104

如上表所示，市司在呈报交河郡仓曹、户曹的牒状中，均是物价评估及钱物折算方面的内容。
牒状的接收者仓曹“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徵收、田园、市肆之事”，瑑瑡故有权受理市司的物
价报告。另一受理机构户曹“掌户籍、计帐，道路、逆旅，田畴、六畜、过所、蠲符之事”，瑑瑢并不主管市

易兴贩诸事，但从吐鲁番文书《唐五谷时估送尚书省案卷》残存“五谷时价以状录申［尚］书省户部

听裁”、“粟时估解一条并目”、“米粟时估以状录申东”等条来看，瑑瑣唐代的五谷时价还要报送户部
审核。因此，地方的米谷粮价，市司同样要上呈州府户曹予以备案。

市司是如何评定物价? 《天圣令》复原《唐令》云: “市司每行准货物时价为三等”。表明市司
每旬评定物价时有两个基本依据。其一是市内诸行对行内物品的评估。其二是“时价”，即各种货
物实际交易的价格。池田温认为“时价”只能由此前的市价决定。具体地说就是以前一旬的价格
为基础，而某旬的市估实际上是在前旬末按照该旬的交易价格决定的。瑑瑤大谷文书 4894 + 1012 +
1011《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 图版一四、一八、一九) 云: 瑑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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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缺)
1 天宝二年七月廿一日
2 府张仙
3 仓曹参军珎
4 史
5 七月十八日受，其月廿一日行判。
6 市司状，为七月中旬时估事。

( 后缺)
此件是市司评估物价后上呈郡仓曹的市案记录。市司上状的时间是刚刚完成“中旬时估”的

七月十八日，三天后，仓曹府史作了批示。这似表明市司在中旬的旬末完成物价的评估工作。大谷
2843《北馆文书》( 图版一六) 云: 瑑瑦

6 牒捡( 检) 案连如前，谨牒。
7 二月廿一日 府史藏牒。
8 待市估。恒让白。
9 廿一日。

根据大庭脩的研究，北馆位于唐瓜州、西州的交通线上，地处要冲，是西州都督府管界内的大驿
馆。瑑瑧按照唐制，西州作为中都督府，管内的仓曹参军事有属员府三人，史六人。据此，上引文书第 7
行中的“府史藏”即西州仓曹之属官( “藏”为官员名称) 。第 8 行“恒让”是此牒文的行判官员，推
测当为仓曹参军事。从牒文的上呈及批示时间( 二月二十一日) 来看，当时市司主持的“中旬时估”
及相关的文簿还没有报送上来，故而恒让作出了“待市估”的批示。这也说明市司大致是在旬末开
展物价评估工作。

市司既在旬末进行物价评估工作，故“准货物时价”必然要参考当旬市场上各种货物的实际交
易价格。大谷 4921 号《北馆文书》( 图版二二) 云: 瑑瑨

8 市司
9 莿柴壹车准次估直银钱壹文五分，
10 牒被责今月上中二旬柴估，依捡案内，件捡如前，谨牒。
11 仪凤二年十一月廿日 史朱文兴牒。
12 丞巩 义恭
13 令史 建济

这里“史”、“丞”、“令史”分别为市司史、市司丞和市司令史。瑑瑩牒文的上呈时间是“十一月廿
日”，此时市司主持的当月中旬物价评估临近尾声，但是官方收购的莿柴，市司仍按十一月“上中二
旬柴估”支付酬价( 银钱) ，这说明市司评定物价时，不仅要充分利用当旬物品交易的实际价格，还
要适当参考前一旬的市场物价。

市司评定物价的另一依据是诸行行人或行首对行内物品的评估。前引《市估案》中，西州市场
上的货物都是以行为单位，分上中下三等明码标价的，瑒瑠较为典型地印证了《关市令》“市司每行准
货物时价为三等”的规定。大谷 4893《唐天宝二年( 743) 八月三日史康登子牒》( 图版一四) 云: 瑒瑡

( 前缺)

1 不同。行人各请求

2 减，具状牒上郡仓曹司听裁者。谨依牒上□
3 天宝二年八月三日史康登子牒。
4 丞上柱国氾唯表。

( 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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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牒文中，行人因对某种物品的市价并不满意，故而提出了加减某物价的要求，并希望郡仓曹
司予以批复。瑒瑢由此可见，行人对行内物品的评估在市司评定物价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在宋代的赃罪评定及物价评估中有生动体现。《宋会要辑稿·定赃罪》载:

国朝之制，凡犯赃者，据犯处当时物准上估绢平赃。……按估时，皆长吏、通判、本判
官面勒行人估定实价，其制勘推期者，亦勘官监估。瑒瑣

按“上估绢”来平赃本为唐制，《唐律》对此有专门规定，但宋时仍然行用。不过，在具体定罪估
价时，各地通判、判官等官员与行人一道，共同勘定赃物的价格。又《宋会要辑稿·杂买务》天禧二
年( 1018) 宋真宗诏云:

三司、开封府指挥，自今令诸行铺人户，依先降条约，于旬假日，齐集定夺次旬诸般物
色见卖价，状赴府司，候入旬一日牒送杂买务。仍别写一本，具言诸行户某年月日分时估，
已于某年月日赴杂买务通下，取本务官吏于状前批凿收领月日，送提举诸司、库务司置簿，
押上点检府司。瑒瑤

诏令中提到的“先降条约”，即大中祥符九年( 1016) 條例: “时估于旬假日，集行人定夺”。按照
“条例”的规定，每旬的假日，瑒瑥官方召集市内行人共同商讨“定夺诸般物色见卖价”，并于“入旬一
日”( 如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 将商定物价牒送杂买务及相关机构，瑒瑦并将参与物价评估的“诸行
户”姓名附于文簿中。不难看出，北宋三旬“时估”的评定及文簿备案，其正是唐令“市司每行准货
物时价为三等，十日为一簿，在市案记，季别各申本司”规定的“三贾均市”之制的继承和发展。在
此过程中，行人的物价评估事实上起着引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市司每旬完成物价评估并上报州郡仓曹、户曹后，州郡官员还要将当时物价定
期将向中央尚书省申报，正所谓“季别各申本司”。64TAM29: 94《唐五谷时估送尚书省案卷》( 二)
第 5 － 7 行:

5 粟时估解一条并目

6 四月十一日付华州

7 领送中台

这里“中台”即尚书省。同案卷( 三) 、( 五) 中还有“时 估录申中台司元”、“米粟时估以状录

申东台”诸条。《旧唐书·高宗上》云: “龙朔二年二月，改京诸司及百官名:尚书省为中台，门下省

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瑒瑧由此可见，当时的米粟时估案四月十一日付华州( 的使者) ，送到了尚书
省，从四月十一日这个时限看，似谷物价格每季送尚书户部。瑒瑨又前引 64TAM29: 93《唐五谷时估送
尚书省案卷》( 一) 第 4 － 5 行: “五谷时价以状录申［尚］书省户部听裁”，表明尚书户部有时还对各
地的五谷时价予以裁决。这很容易使我们与中唐以后出现的“省估”联系起来。《通鉴》卷 237 元
和三年( 808) 载: “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胡三省注曰: “省估者，都省所立价也。”瑒瑩都
省即尚书省，省估即尚书省制定的民户两税钱折纳绢帛等物时的比价，通常远低于初定两税时的绢
帛价，又远高于时价。瑓瑠尽管省估并不是实际的市场价格，但它的最终制定，应当与来自各地市司的
旬估文簿及州郡汇总上报至省的相关文案不无关系。

三、“三贾均市”的运作与实践

“三贾均市”由于对市场上的物品按其质量等级而评定为三种( 或九种) 价格，因而对于官方评
估市场物价及规范经济秩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官方与民间的和市、和买、和籴及相关的物品
交易，其实都以“三贾均市”为依据。吐鲁番出土的北馆文书中，有北馆厨典依据“市估”支付莿柴、
酱料等物价值的牒文，如大谷 2842《北馆文书》( 图版一五) 云: 瑓瑡

1 酱一石一斗六升主辛德林，七升主竹进君，八斗六升主高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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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升二合主阴永智，七升主张录石，三升主康支莫，

3 二斗一升八合主赵思礼，三升主张汉贞，二斗七升主周处俭，
4 一斗二升主梁师都，七斗一升主史惠藏。
5 右件酱，北馆厨典周建智等牒称，上件
6 酱料供客讫，请处分者。依捡( 检) 未有
7 市估。其柴各付价讫。
8 牒件捡如前，余依本状，谨牒。
9 十一月廿三日府史藏牒。
10 北馆厨典周建智等牒，
11 请酬莿柴价，各准估
12 付讫记。其酱牒市勘
13 估上。

可见，北馆厨在招待官方客使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从民间收购来的莿柴和酱料，并准备按照
“市估”价支付报酬。其中第 6 － 7 行“未有市估”、第 11 行“准估”及第 12 － 13 行“市勘估”等，皆指
市估案而言。大谷 3163《西州都督府官厅文书》第 2 行: “莿柴估，牒市勘上。”瑓瑢亦按照市司勘定的
市估案来支付莿柴酬值。又前引大谷 4921 号《北馆文书》( 图版二二) 云: 瑓瑣

8 市司
9 莿柴壹车准次估直银钱壹文五分，
10 牒被责今月上中二旬柴估，依捡( 检) 案内，件捡( 检) 如前，谨牒。
11 仪凤二年十一月廿日 史朱文兴牒。

牒文中的“上中二旬柴估”即市司分别于十一月上旬和中旬主持的两次莿柴价的评估，这与唐
令“每月旬别三等估”规定正相符合。按照唐代上、中、下的三等估价，第 9 行“准次估”即次等物的
中估价。如《唐令》所言: “诸官与私交关，以物为价者，准中估价，即悬平赃物者亦如之。”即言官府
与百姓以“中估价”达成双方交易。大谷 1422 号《北馆文书( 得市司牒酱估直( 银钱) 牒》: “右得市
司牒称，上件酱二升，准次估直银钱一文者，依检案内，件主如前。”瑓瑤表明酱估亦按“次估”即次等物
的中估价来核算。同样的材料还见于大谷 1032《北馆文书》( 图版一○) 中: 瑓瑥

( 前缺)

1 市司 牒上仓曹为报酱估事。

2 酱叁硕陆贰胜，准次估贰胜直银钱壹文。
3 右被仓曹牒称，得北馆厨典周建智等牒。
4 捡( 检) ，未有市估，牒至

此件大意是说，北馆厨从民间购得酱料，因“未有市估”而没有支付价值。仓曹遂牒下市司，等
待市司勘定的酱料“次估”报送上来后予以酬付。显而易见，唐代的官方买卖或交易中，“准次估”
( 次等物的中估价) 已成为约定俗成的物价标准。如有例外，官文书中通常会附加特别说明。如大
谷 1263《官厅文书( 金部关系) 》( 图版二三) 云瑓瑦 :

3 八月上旬申到度
4 状即□□□等杂用，
5 百姓有情愿依上估纳钱者，宜听州。

由此看来，八月上旬的时估文簿已报送到户部度支司，百姓依例按照当时的旬估交纳钱物。文
书特别指出，允许民间百姓“依上估纳钱”。这里“上估”，李锦绣据《唐律》平赃断罪时“上估绢”的
规定，认为应是上等物的中估价。百姓据此标价来交纳钱物，当然是特殊情况。至于一般的钱物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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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和官私交易( 和市) ，通常是按照中等物( 次等物) 的中估价来进行的。瑓瑧大谷 3099《药香等购入价
格文书》( 图版六六) 云:

( 前缺)
1 桂心壹拾两，两别准估
2 毕拨壹拾两，两别壹伯壹拾文，计壹阡壹伯文。
3 青木香拾两，两别准估叁拾伍文，计叁伯伍拾文。
4 紫雪 拾两，两别准估壹拾玖文，计壹伯玖拾文。
5 磠沙 伍两，两别准估贰拾文，计壹伯文。
6 葡酢叁胜，胜别准估肆文，计壹拾贰文。

( 后缺)
此件第 1、2 行处押缝处署有官印，纸背亦有“官印”字样，小田义久据此定为“时价市估案”，瑓瑨

则知此件当为官方购入药香等物的价格文书。故所谓“准估”者，当是官方已经约定的中估价而
言。P． 4979v《天宝十载( 751) 二月酒行安胡到芬牒》云: 瑓瑩

1 酒 行 状 上
2 供糟廿瓮。
3 右胡到芬 比日在于市纳。沽酒经
4 纪，缘无本产，伏来经今日，无于造
5 酒，请乞给价直，谨状。
6 牒，件状如前，谨牒。
7 天宝十载二月 日酒行安胡到芬牒。
8 二月廿三日付生绢壹疋，准时［估］伍伯捌拾文，余欠于估
9 等用。

牒文中，安胡到芬的 20 瓮糟酒被官方征用，有司先支付 1 匹生绢，其余酒价暂时赊欠。从“准
时［估］”来看，1 匹生绢价值 580 文应是当时的中估价。这与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帛练行”
所见生绢壹匹“次肆伯陆拾文”、P． 3348《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所见天宝三载大生绢“疋估四百
六十五文”及天宝四载“疋估四百六十文”的标价相比，绢价显然有很大涨幅。瑔瑠

唐代官府向民间收购粮食的和籴也是按“次估”进行的。吐鲁番出土《唐和糴青稞账》云: 瑔瑡

( 一) 73TAM214: 148( a)
1 拾文。钱壹文，籴( 糴) 得青科( 稞) 一斗。
2 绵壹屯，准次估直银钱伍文。两屯当练壹疋。

( 二) 73TAM214: 149( a)
1 练壹疋，籴得青科一石三斗。
2 右同前勘案内，去年六月中旬
3 银钱壹文籴得青科一斗三升，又称今

不难看出，官府和籴青稞的估价是用银钱来折算的，但实际的支付形式是丝织品大练，这说明
在西州市场上，大练其实也充当了货币等价物的职能。帐目( 一) 中，由于 1 疋大练折合 2 屯绵，按
照官方评定的绵估价格，可知 1 疋大练准次估直银钱 10 文，可籴得青稞 1 石。据此，青稞 1 斗准次
估直银钱 1 文，这就是官定的和籴价格，即 1 斗次等青稞的中估价是银钱 1 文。同样，帐目( 二) 中，
1 斗 3 升次等青稞的中估价是银钱 1 文。两相对比，青稞的估价显然略有下降。又 P． 2862《唐天宝
年间敦煌郡会计牒》云: 瑔瑢

15 五谷时价
16 小麦壹直钱肆拾玖文，粟壹直钱叁拾肆文，壹直钱叁拾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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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豌豆壹直钱叁拾伍文，麻壹直钱伍拾贰文。

据前引《唐五谷时估送尚书省案卷》所见“五谷时价以状录 申［尚］书省户部听裁”、“粟时估

解一条并目”、“粟时估”、“时估录申中台司元”、“米粟时估以状录申东”等信息，可知“五谷时价”

即五谷时估，也就是中估价。P． 3348《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收有天宝三载至四载小麦、青麦、
粟、和豌豆的斗估价( 参见表 3) 。据牒文“去载冬季军仓支粮帐，经支度勾，并牒上金部比部度支
讫”及多次出现的“准和籴估”、“准估”、“斗估”、“疋估”等信息，可知“准估”为官定的中估价。又
P． 3348 背《天宝六载( 747) 十一月河西豆卢军军仓收纳籴粟牒》第 17 行: “行客任悊子粟壹伯捌拾
陆，估廿一文。”瑔瑣与天宝四载的物价相比，粟价斗估下降了 11 文。由此看来，天宝年间除粟的估价
有很大波动外，其他谷物的价格大致变化不大，总体比较稳定( 参见表 3) 。

表 3 天宝年间谷物斗估价格表

谷物 天宝三载( P． 3348) 天宝四载( P． 3348) 天宝年间( P． 2862)

小麦 32 文 /斗 37 文 /斗 32 文 /斗

粟 27 文 /斗 32 文 /斗 34 文 /斗

27 文 /斗 32 文 /斗 31 文 /斗

豌豆 29 文 /斗 34 文 /斗 35 文 /斗

麻 52 文 /斗

青麦 30 文 /斗 35 文 /斗

四、“三贾均市”的影响

以上论述表明，唐代的“三贾均市”在平赃定罪、和市及和籴等领域都有普遍运用。此外，与
“三贾均市”密切关联的“三等估”还在赋税折纳中被广泛推行，这在唐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贞元
九年( 793) 盐铁使张滂奏: “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瑔瑤即按上、中、下三
等估价来征收茶税。元和六年( 811) 宪宗诏敕: “其诸道留使、留州钱数内绢帛等，但得有用处，随
其高下约中估物价优饶与纳。”瑔瑥可知元和年间，朝廷按照中估价来折纳绢帛。武宗《加尊号后郊天
赦文》云: “( 西川) 有机杼之家，依果阆州且织重绢，仍与作三等估，上估一贯一百，下估九百。待此
法行后，每年两税，一半与折纳重绢，即冀人少苏息，军用不亏。”瑔瑦这就是说，西川果、阆二州用于折
纳两税的“重绢”，亦是按照“三等估”来评定价格的。

北宋因袭唐制，在物价评定上推行“旬估”之制。开宝六年( 973) 宋太祖《西川两税折帛依时估
诏》称: “应西川管内州府军县，自今将两税钱折疋帛者，并与依逐州三旬时估折纳。”瑔瑧所谓“三旬
时估”者，是指每月上旬、中旬、下旬各有一次物价评估活动。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云: “诸市
四靣( 面) 不得侵占官道以为贾舍，每肆各摽( 標) 行名，市司每行准平货物时价为三等，旬别一申本
司。”瑔瑨这表明每旬的时估亦将货物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宋史·食货上》称: “折变之法，以纳月
初旬估中价准折。”瑔瑩政和二年( 1112) 给事中俞桌也说: “诸输纳折变物，并以纳月上旬时估中价准
折。”瑖瑠折变是宋代赋税输纳的一种方式。由于征科赋税有固定物品﹐官府常根 据一时所需，变而
取之，故谓之折变。一般来说，折变按规定要用平估，使其值轻重相当。瑖瑡由此看来，在赋税征纳过
程中，上旬时估的中估价事实上充当了平估的角色，成为官府实行折变时的一种惯用标准。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 1161) ，户部奏: “人户输纳税租应折变物，转运司以纳月上旬时估中价准
折。”瑖瑢表明南宋高宗时亦实行“三旬时估”之制。然而，成于宁宗嘉泰二年( 1202 ) 的《庆元条法事
类》载:

诸物价每月一估，每物具上中下等，实值时估，结算申价，有增减者，旬具刺状外，县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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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实直，仍申本州审察( 监司若季点，官巡按所至准此) 。瑖瑣

可见南宋后期，三等估法虽然仍在行用，但时估的周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原来的旬估
( 每十天评估一次) 变为每月评估一次的月估了。在北方的金朝，“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从贞祐三
年( 1215) 九月御史台“且( 京师) 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的奏
疏来看，瑖瑤每月定期对市场物价评估两次，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政府政府定价。

元朝对市场物价的评定工作也非常重视。如中统五年( 1264) 八月钦奉: “诸物价以钞为则，每
月一次申报。”又《至元新格》云: “诸街市货物，皆令行人每月一平其直，其比前申有甚增减者，各须
称说增减缘由。自司县申府州，由本路申户部，并要体度是实，保结申报。”瑖瑥由此看来，元代的物价
每月要评定一次，且将评定结果及物价变动情况，由司县逐级向上申报。瑖瑦至顺二年( 1331) 十月，文
宗“命大都路定时估，每月朔望送广谊司，以酬物价。”瑖瑧广谊司即掌管大都和雇和买、营缮织造、供
亿物色等事务的机构。从每月朔望向广谊司报送时估文簿来看，大都的物价每月要评定两次，分别
定于每月一日、十五日进行。

明朝建立后，太祖创行权宜之计，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兼管市司事务，“每
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会姓名，时其物价”，瑖瑨通过军权的干预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秩序。洪武二年( 1369) 又定“时估”之制: “仰府州县行属，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上
司收买一应物料，仰本府州县照依，按月时估。”正式确立了每月初旬评估物价的“月估”制度。至
于民间市肆买卖中的货物价格，太祖规定“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干( 于) 上司”。瑖瑩正
是州县衙门每月评定、奏报物价的反映。这在清代官方的谷物价格报告流程中仍能看到些许痕迹:

各州县衙门每十天对当地谷物价格及银钱比价进行调查，各府对此进行整理并送至
布政使司，由布政使司按月制定包含有省内各付最高最低价格的报告。总督、巡抚等高级
地方官每月将根据这一报告制成的所谓“粮价清单”表，与奏折一起呈送给皇帝。瑘瑠

尽管谷物价格的评估标准已无从得知，但从州县衙门每十天调查当地谷价以及布政司按月制
定谷价的报表中，我们仍能隐约看到《唐令》“十日为一簿，在市案记，季别各申本司”的痕迹，其中
自然也渗透了“三贾均市”的诸多历史信息。

( 此文写成后，厦门大学杨际平老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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